
现代社会中， 很多女性出

于生育教导子女、 照顾老人的

考虑，自愿辞去工作，选择回归

家庭，成为“全职太太”“全职妈

妈”。 然而在这种分工模式下，

一旦婚姻出现变故，“全职太

太”们往往处于弱势地位。

在青浦区人民法院办理的

一起案件中， 卢女士为了照顾

孩子和丈夫， 同样选择成为了

一名“全职太太”， 日常生活

中， 丈夫丁先生每月会交给卢

女士生活费， 以负担家庭各项

开支。 后夫妻二人感情出现裂

痕， 也就是在离婚诉讼中， 卢

女士意外发现丁先生名下 18

套商铺在婚姻存续期间从丁先

生名下变更登记到丁先生与前

妻所生的女儿孙某名下。

为此， 卢女士一纸诉状将

丁先生以及孙某诉至法院， 要

求判决双方之间的房屋赠与合

同无效， 经法院审理后认为，

丁先生所为并不是因日常生活

需要， 而系擅自处分重要的夫

妻共同财产， 侵害了卢女士的

合法权益， 据此判决该赠与行

为无效。

“这是一起典型的案件，

出于对家庭生活各因素的考量

以及受‘男主外， 女主内’ 传

统思想的影响， 不少女性选择

放弃工作、回归家庭，成为了“全

职太太”“全职妈妈”。她们同样为

家庭付出了大量心血， 却因没有

收入来源而在婚姻家庭发生变故

时处于弱势地位， 难以保障自身

的合法权益，特别是财产权益。”

青浦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徐

慧表示， 除夫妻双方对夫妻共同

财产另有约定外， 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取得的财产应当认定为共同

所有， 夫妻双方均有平等的处理

权， 双方收入并不影响其对夫妻

共同财产的共有权， 非因日常生

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

理决定时， 双方应当平等协商，

取得一致意见。

普陀区人民法院此前审理

过一起涉及二胎家庭离婚的案

件。 当事人邵先生和计女士

原本是单位同事 ， 两人在

2018 年 11 月步入婚姻殿堂。

婚后两人育有一儿一女， 但

因为孩子的姓氏问题以及孩

子抚养问题， 两人争吵不断

感情破裂， 闹到分居的地步。

分居后， 两个孩子随母亲共同

生活。

2023 年 1 月， 邵先生向

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双方均表

示同意离婚， 但就孩子抚养问

题， 邵先生要求女儿邵小某随

自己共同生活， 儿子计小某

随母亲计女士共同生活， 而

计女士则要求两名子女均随

自己共同生活。 同年 6 月，

一审法院判决双方离婚， 女

儿邵小某、 儿子计小某随母

亲共同生活， 父亲邵先生每

月支付两个孩子抚养费 2500

元。 邵先生不服提起上诉， 后

二审维持原判。

“这是一起二胎家庭父母

离婚时因孩子抚养权产生的纠

纷， 随着国家生育政策的逐步

放开， 二胎家庭逐渐成为较为

普遍的新型家庭结构模式。 实

践中， 二胎家庭父母在离婚

时， 往往会主张按照‘一人一

个孩子’ 的分配方式处理。”

普陀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

综合审判庭法官助理张悦瑶表

示， 审判实践中， 处理此类未

成年子女的抚养问题应当符合

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

充分保障未成人子女的身心健

康， “对于二胎家庭子女抚养

权归属， 我们并不以‘一人一

个孩子’ 为主要裁判手段， 而

是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

出发， 综合考量父母双方的抚

养能力和条件、 子女长期稳定

的生活环境、 子女个人意愿等

各项因素， 对抚养权予以分

配。

记者注意到， 此次上海二

中院联合九家基层法院推出的

这一家事纠纷“百科全书” 内

容涵盖了未成年人权益保障、

老年人权益保障、 和谐婚姻以

及和睦家庭等 4 个方面 50 多

个典型案例， 包括“非婚生子

女是否有权要求生父母给付抚

养费” “未成年人谈恋爱发生

性关系， 该如何妥善处理”

“赠与婚外异性的财产， 配偶

能否要求返还” “男方不同意

子女冠母姓， 是否可以要求离

婚” 等诸多社会关注的问题，

都能在《手册》 中找到对应的

答案。

针对未来的家事纠纷多元

化解探索之路， 上海二中院少

年家事庭审判团队负责人熊燕

表示， 家事纠纷较其他民事纠

纷具有情感纠葛复杂、 影响范

围宽广、 影响力长远的特点。

同时， 目前的家事审判也面临

着司法介入略显滞后、 法律途

径存在局限性、 多元需求难满

足等实践困境。

“基于此， 在未来的探索

中， 司法实践人员更加需要在

源头上注重预防、 在过程中注

重延伸、 在效果上注重质量，

妥善化解家事矛盾， 助力基层

治理更加有序、 高效、 和谐。”

静安区人民法院少年家事

庭庭长金晶认为， 少年家事审

判与基层治理的融合之路任重道

远， 需进一步通过发挥司法引领

作用、 形成“法院＋” 化解矛盾

新模式、 数字法院助推基层治理

等方式， 在基层治理中凸显作

为、与基层组织良好互动，形成合

力，共同推动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聚焦家事纠纷， 发布专题

式案例手册是上海二中院在服务

保障基层治理上的一次新尝试。

我们希望能够为基层治理中处理

家事纠纷提供实践指导， 帮助基

层司法工作人员、 调解人员更好

地应对各种复杂的家事问题， 切

实提高家事纠纷化解的效率和质

量。” 上海二中院副院长蒋浩表

示。

隔代探望遭遇阻拦
法律没有规定却有公序良俗

在涉及老年人权益保障

中， 隔代探望权一直是社会关

注的问题。 2015 年， 许女士

和李先生步入婚姻殿堂， 婚后

一年两人生育了一个女儿， 一

家五口三代人长期共同生活，

然而平静的生活却因为李先生

突遭大病离世戛然而止。 此

后， 许女士与公婆因遗产分割

问题产生隔阂， 引发多起析产

继承纠纷， 许女士因此对于两

位老人探望孙女多有阻拦， 因

思孙心切， 两位老人一纸诉状

告到法院， 希望获得对孙女的

探望权。

“这是一起典型的‘隔代

探望遭阻拦’ 引发的纠纷。”

崇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

长顾硕告诉记者， 法律上， 当

未成年人的父母缺位或怠于行

使探望权时， 祖父母或外祖父

母是否享有直接探望孙辈的权

利， 并没有明确规定。

“但是法律规则之外还有

法律原则， 案件的处理要在法

律规则缺位的情况下， 积极运

用法律原则即公序良俗原则进

行补漏， 从而更好地回应社会

需求。” 顾硕表示， 事实上，

祖辈需要对孙辈在特殊情形下

行使探望权， 孙辈也需要通过

被祖辈探望的方式， 得到他们

的关心和陪伴。 本质而言， 这

是未成年子女成长过程中的一

种情感需求。

“考虑到祖父母、 外祖父母

与孙子女、 外孙子女是血缘关系

极其密切的直系血亲， 这种天然

的血亲关系不因父母的离婚或者

变故而改变。 因此， 司法实践

中， 我们认为， 不宜完全否定祖

父母、 外祖父母的探望权主体资

格。”

对此， 法院建议村委会、 居

委会、 基层妇联等基层组织发挥

积极作用， 引导家庭成员正确看

待隔代探望； 同时基层组织也要

积极搭建沟通平台， 主动介入调

解， 本着有利于未成年人子女健

康成长、 促进家庭和谐的原则达

成合理的探望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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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季张颖

二胎家庭离婚， 孩子是“平分” 吗？ 丈夫偷偷转

移财产， “全职太太” 如何维护自身权益？ 隔代探望

遭阻拦， 老人可以行使隔代探望权吗？ ……在家庭纠

纷中， 这些热点话题， 时常也是矛盾纠纷聚焦的重点。

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数据为例， 近三年，

上海二中院家事案件数量逐年增加， 其中最多的两类

纠纷是共有纠纷和离婚纠纷。

在数字的引擎驱动下， 如何寻找司法赋能基层社

会治理的路径， 对家庭这一社会基本单元中的常见法

律问题纠纷实现“对症下药”？ 近日， 上海二中院联合

九家基层法院编写推出 《司法服务保障基层治理案例

手册 （家事纠纷篇）》， 对这些家庭关系中常见的法律

问题“解剖麻雀”， 为推动上海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建设探索司法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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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一答案”

探索家事纠纷多元化解

夫Ï离婚二孩“平分”？“Ð职太太”如何维Ñ自身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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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胎家庭离婚
并非“一人一个孩子”

丈夫偷偷转移财产
谁来保护“全职太太”？


